
給號:

係存年限: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函

地址: 100052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43號

承辦人:蔡玉嬌

電話: 02-23110574分機111

傳真: 02-23117550 
電子信箱: joyce@l inux.arte.gov.tw 

裝 受文者:高雄醫學大學

訶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2年1 月 16 日
發文字號:藝演字第 1 1 2000021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音 (112011600019_11203P000052_1120000211_112D2000033-01 . pdf , 
112011600019_11203P000052_1120000211_112D2000034- 01.odt , 
112011600019_11203P000052_1120000211_112D2000035-01.odt) 

主話:檢送本館 r 111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推廣」活動徵選

計畫暨相關申請表各l份，請患予協助轉知所屬學校或科

~踴躍參選，詳如說明，請查照。

言兌明 : 

一、古揭計畫像由教育部指導、本館主辦、國立南斜國際實驗

高級中學合辨，目的在透過徵選全國表演藝術類競賽之優

勝團隊，帶領學生至高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演出，

集合全國北、中、南特優團隊共襄盛舉一同演出，達到互

寧 相交流之目的，促進全國藝文教育相互觀摩、友好之機

會。

二、本計畫預計112年1 月 16 日公告，收件時間為 112年3 月 1 日

起至4 月 1 日止，遴審結果將於112年5 月 1 日公告在本館全

球資訊網及藝拍即合網站，歡迎本年度獲全國學生音樂比

賽決賽特優之團隊踴躍報名參加。

三、本計畫通過評審選出之學校或社圈，每案補助演出費新臺

幣5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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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報名請逕至本館「藝拍即合 」 網站 (https://1872.arte.

gov. tw/applicat ion_list_index.aspx) ，選擇補助素類
型，將帶入補助內容說明(請先下載附件填寫)→點 【我

要申請】 ，填寫完畢並夾帶附件上傳→點 【送出 】 ，即完

成該案件申請。

裴 正本: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各公私立大

合T

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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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推廣活動徵還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美成教育中長程計畫第2期5年計畫 (108-112年) J 辦理 。

(二)教育部補助辦理藝術教育活動實施要點 。

二 ? 目的

(一)由本館統籌規劃，透過徵選全國表演藝術類競賽之優勝團隊辦理各場

演出，作為本館賽後推廣之系列活動之一 。

(二)帶領學生至國家級展演中心演出，集合全國北 、 中、南特優團隊共襄

盛舉一同演出，達到互相交流之目的，促進全國藝文教育相互觀摩、

友好之機會 。

三、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教育部 。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合辦單位:國立南料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

四、遴選對象

(一 ) 11 1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團體系且獲得特優之學校園隊 。

(二)11 1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圈，膛組行進管樂類別獲得特優之學校園

隊 。

五、辦理方式

(一)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特優團隊聯合音樂會(含室內及室外) :獲遴選之學

校園隊將於高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音樂廳及榕樹廣場辦理聯合

音樂會。

(二)全國學生音樂比賽行進管樂特優團隊聯合演出 : 獲遴選之學校園隊將

於高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室外劇場辦理聯合演出 。

六 、 活動內容規tJ

(一)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特優團隊聯合音樂會(室內)

1.規劃原則:演出曲目以1 5分鐘為限，以展現學習成果為規劃 。

2. 公告時間 : 112年1 月 16 日 。

3. 收件日期 : 自 112年3月 1 日起至112年4月 1 日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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